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2021 年“专升本”招生简章 

 

为贯彻落实四川省教育厅《关于 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选拔优秀

专科毕业生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的通知》（川教函〔2021〕43 号）文

件精神，确保我校 2021 年选拔优秀全日制普通专科应届毕业生进入

本科阶段学习（以下简称“专升本”）的相关工作公平、公正、平稳

有序，制订本章程。 

一、学校基本信息 

（一）学校名称：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二）学校代码：14037 

（三）基本情况：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是经教育部(教发函〔2006〕81 号)批准，

将西南财经大学的涪江校区进行整体置换，并完整继承了原西南财经

大学电子商务学院的全部师资和管理队伍、办学理念、图书资料、教

学设备、校园建筑及生活设施等而设立的独立学院。经过十余年的发

展，学校先后获得“中国最具办学特色独立学院”“亚太区最具发展

潜力品牌院校”“中国设计教育成果奖”“21 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创

新示范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先进学校”“十大民办独立学院”“亚

太十大教育创新示范基地”“最具就业竞争力本科院校”“普通高等

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优秀本科院校”“中国服务外包教育机构最佳实

践十强”、腾讯教育“2020 年度综合实力独立学院”、四川省川西



北高校安全保卫工作“平安校园”先进单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第一届四川省文明校园、四川省教育系统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四川省

高校定点扶贫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2017 年 2 月，学校通过了

ISO9001:2008 认证审核，成为获得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高等院

校。在中国校友会最新排名中，学校位列中国独立学院第 12 名，中

国财经类独立学院第 2 名。 

（四）办学层次：民办全日制普通本科 

（五）学校地址： 

四川省绵阳市科创园区园兴西街 2 号（绵阳校区）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潭总部经济城内（成都校区）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大学北路 99号（德阳校区） 

二、招生对象和报名条件 

（一）招生对象 

协议学校对口专业的 2021 届全日制普通专科应届毕业生（含五

年制高职和高职单招应届毕业生），以获得教育部电子注册的专科毕

业证为准。 

（二）选拔条件 

1.符合《四川省教育厅关于 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选拔优秀专科

毕业生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的通知（川教函【2021】43 号）》文件所

列选拔条件。 

2.毕业专业与《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专升本”对口专业对照

表》专业对应。 



三、招生计划 

按照选送学校相应专科专业应届毕业生人数的 20%（不超过

20%），分专业制定招生计划。 

四、招录考试报名 

符合选拔条件的考生，在所在选送学校完成报名,参加考试的学

生人数比例和参考条件由选送学校根据川教函【2021】43 号文件精

神确定，并将相关规则提前公示学生。选送学校负责对具有参考资格

学生进行资格审查，并将公示无误后的考生名单报送我校，我校将于

2021 年 4月 23 日前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备案。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发布全

省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7〕

467 号），参加考试的学生应缴纳报名考试费 80 元/人。 

五、招录考试 

招录考试由我校负责命题、考试和阅卷，各选送学校负责考试组

织。 

（一）考试科目：大学英语、大学计算机基础、大学语文三门，

每门科目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各科满分 100 分，总分 300 分。 

（二）领取准考证：5 月 17 日-21 日自行在选送学校领取。 

（三）考试时间：2021 年 5月 22 日、23 日（以准考证为准） 

（四）考试地点：选送学校（以准考证为准） 

六、录取 

被录取学生进入我校对应的本科专业学习。 



（一）“专升本”免试录取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专升本”免试录取： 

1.对入伍并获个人三等功及以上奖励的考生，按照《四川省教育

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在川普通高校大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川教

函〔2015〕431 号）文件要求予以免试录取； 

2.对在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奖的中国国家代表队的选手，按照《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有关高校保送录取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工作

的通知》（教学厅〔2020〕3 号）文件要求予以免试录取。 

（二）“专升本”招考录取 

各选送学校分专业独立划线，严格按照各专业“录取总分”从高

到低依次录取，“录取总分”由三科考试成绩和一定比例的在校综合

成绩、综合表现等构成，具体“录取总分”构成比例以各选送学校公

示无异议后报送我校的文件为准。录取实行“计划一次下达，录取一

次进行”，录取结束后不再补录。 

1.提前批次录取 

（1）按照《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在川普通高校大学生

参军入伍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15〕431 号）要求，对于应征入

伍服义务兵役退役的“专升本”考生，我校实行计划单列，提前批次

录取，录取按《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专升本”对口专业对照表》

中所列专业大类划线，录取比例为各校该类型参考学生的 60%（不超

过 60%）； 

（2）按照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专升本”专项计划的要求，



对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专升本”考生，实行计划单列，提前批次

录取，录取按《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专升本”对口专业对照表》

中所列专业大类划线，录取比例为各校该类型参考学生的 20%（不超

过 20%）； 

提前批次未被录取的同学按照普通批次录取标准参加录取。 

2.普通批次录取 

其他未参加计划单列的普通考生及未被提前批次录取的学生，再

依据各选送学校分专业的“录取总分”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三）录取公示 

拟录取的“专升本”学生录取情况将在我校网站上公示 7 天，无

异议后报省教育厅复核备案，并发放录取通知书，领取时间和领取方

式另行通知。 

七、就读与人才培养 

（一）“专升本”学生在我校对口专业所在校区就读，编入所录

取本科对应专业三年级，单独制定培养方案，学制两年（建筑学学制

三年）。 

（二）“专升本”学生报到时，须向学校提交提供本人身份证、

准考证、专科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进行查验确认，未取得专科毕业证

书者，学校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三）“专升本”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到学校报到注册和缴纳学费，

逾期两周不报到者取消入学资格。 

（四）“专升本”学生档案交由各就读二级学院进行管理。 



（五）我校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入

校体检政策。 

（六）学生按教学计划修完规定课程，成绩合格，符合本科学生

学籍管理规定者，由学校颁发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证书（教育部统

一格式，印有“在本校 XXXX 专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字样），否则

发放本科结业证书或肄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位条件者，授予学士

学位。其它相关的学籍管理、电子注册及毕业证书的发放按照教育部

的有关规定执行。 

八、其他 

学校不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办理招生相关事宜，不以任何名义举

办专升本辅导班，不编印专升本考试相关资料。对以西南财经大学天

府学院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机构或个人，学校保留依法追

究其责任的权利。 

咨询电话：028-62127132     

监督电话：028-62120771 

学校网址：https://www.tfswufe.edu.cn/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专升本”对口专业对照表 

序号 专业大类 专科专业 升本专业 就读学院 

1 

经济管理大类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会计学院 

2 会计 会计学 会计学院 

3 会计信息管理 会计学 会计学院 

4 审计 审计学 会计学院 

5 税务 财务管理 会计学院 

6 统计与会计核算 会计学 会计学院 

7 建设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 建筑与工程学院 

8 建筑电气工程技术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建筑与工程学院 

9 工程造价 工程造价 建筑与工程学院 

10 建筑设计 建筑学（5 年制） 建筑与工程学院 

11 建筑室内设计 建筑学（5 年制） 建筑与工程学院 

12 市场营销 市场营销 现代服务管理学院 

13 连锁经营管理 市场营销 现代服务管理学院 

14 旅游管理 旅游管理 现代服务管理学院 

15 金融管理 金融学 智能金融学院 

16 证券与期货 金融学 智能金融学院 

17 资产评估与管理 资产评估 智能金融学院 

18 护理 护理学 康养护理学院 

19 老年服务与管理 社会工作 康养护理学院 

20 社区康复 健康服务与管理 康养护理学院 

21 

计算机大类 

计算机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智能科技学院 

22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科技学院 

23 软件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智能科技学院 

24 信息安全与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智能科技学院 

25 移动应用开发 数字媒体技术 智能科技学院 

26 建筑动画与模型制作 数字媒体技术 智能科技学院 

27 艺术大类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设计学院 

 


